
高平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公示信息（2024年5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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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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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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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罚

[2024]
6号

《巡游
出租汽
车经营
服务管
理规定
》第八

条

2024年5月4日9时50分，
我队执法人员在高平高
速口正常监督检查时发
现王成驾驶的晋E60118
小型普通客车载有6名乘
客，5名乘客从晋城市上
车，1名乘客从高平市高
速口上车，送往太原市
。通过微信平台联系，
约定每人车费100元，暂
未收取费用。经我队执
法人员调查核实，王成
存在未取得巡游出租汽
车经营许可，擅自从事
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行

为。

《巡游出
租汽车经
营服务管
理规定》
第四十五

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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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号

《山西
省道路
运输条
例》第
四十二
条第
（一）

项

2024年5月9日下午，我
队接高平市治超办《关
于对晋城市治超督导情
况进行核实的通知》。

2024年5月9日10时
23分，司机张永驾驶晋
E55441(黄)重型特殊结
构货车，该车辆为四轴
车，装载货物为商品
砼，核载31吨，实载货
物数量为9方（吨数为
35.8吨）。经执法人员
调查核实，高平市潞赛
达商品砼有限公司存在
为车辆超标准装载的行

为，情况属实。

《山西省
道路运输
条例》第
五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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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24]
8号

《道路
旅客运
输及客
运站管
理规定
》第五
十七条
第一款

2024年5月11日8时
34分，我队执法人员在
高平市二淅线常乐路口
正常监督检查时，发现
了李庆国所驾驶的豫
U92918（黄）郑州宇通
牌客车，拉有28名乘
客，从高平市君悦酒店
送至阳城县九女仙湖，
约定费用1500元。经调
查询问，该车未取得有
效的包车客运标志牌。

《道路旅
客运输及
客运站管
理规定》
第九十九
条第一款
第（六）

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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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24]
9号

《山西
省治理
道路货
物运输
源头超
限超载
办法》
第十三

条

2024年5月14日14时
50分，我队接狼儿掌公
路超限检测站违法超限
超载车辆信息报送单

（编号2024006）2024年
5月7日13时02分，李红
兵驾驶的晋E97206货车
经称重检测，车货总重
33.6吨，超出限定标准

2.6吨，超限幅度
8.39%，该车为四轴车，
装载货物为石头，从高
平市河西镇刘庄村出发
经坪曲线米山路段送至
高平市建宁乡。驾驶员
刘红兵未随车携带货物
装载单。经我队执法人
员调查核实，刘红兵存
在未随车携带货物装载
单驾驶超载车辆进行超
载运输活动的行为。

《山西省
治理道路
货物运输
源头超限
超载办法
》第十九

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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